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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承購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標準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

(I)按記錄日期每持有兩(2)股股份

供一(1)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供股發行239,592,308股供股股份之結果；

及

(II)對可換股票據作出之調整

供股結果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即接納供股股
份及支付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最後時限：

(i) 已獲股東接納涉及根據供股確定配發合共155,354,203股供股股份（佔根據
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64.84%）之有效接納共6份；
及

(ii) 根據供股就有關額外供股股份所作出，涉及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佔
根據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4.22%）之有效申請共7份。

總括而言，已收到涉及165,465,047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及申請共13份，佔根
據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約69.06%。根據上文所述之結果，供股中尚有
74,127,261股供股股份（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
30.94%）未獲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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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已收訖有關供股之所有認購款項。

包銷協議

根據上述的認購及申請結果，供股中尚有74,127,261股供股股份未獲認購。該等
74,127,261股包銷股份缺額已獲包銷商根據包銷協議之條款悉數承購。

由於包銷協議所載一切先決條件已達成且包銷商並無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正或之前終止包銷協議，包銷協議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額外供股股份

鑑於供股股份未獲全數認購，董事局認為接納所有有效的額外申請（據此申請
認購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及向有關申請人全數配發及發行彼等各自申請
之供股股份數目乃屬公平公正。根據額外申請表格申請認購額外供股股份之股
東所申請之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將會按彼等申請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全數
配發。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星期二）以平郵方式寄
予該等申請人之登記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

對可換股票據作出之調整

由於進行供股，未償還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將根據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及條件予
以調整。

謹請參照由標準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供股而發出(i)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六月十三日、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之公告及(ii)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之章程（「該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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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結果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即接納供股股份
及支付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及支付股款之最後時限：

(i) 已獲股東接納涉及根據供股確定配發合共155,354,203股供股股份（佔根據供
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64.84%）之有效接納共6份；及

(ii) 根據供股就有關額外供股股份所作出，涉及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佔根
據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4.22%）之有效申請共7份。

總括而言，已收到涉及165,465,047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及申請共13份，佔根據
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約69.06%。根據上文所述之結果，供股中尚有
74,127,261股供股股份（佔根據供股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239,592,308股約
30.94%）未獲認購。

供股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已收訖有關供股之所有認購款項。

包銷協議

根據上述的認購及申請結果，供股中尚有74,127,261股供股股份未獲認購。該等
74,127,261股包銷股份缺額已獲包銷商根據包銷協議之條款悉數承購。

由於包銷協議所載一切先決條件已達成且包銷商並無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正或之前終止包銷協議，包銷協議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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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供股股份

鑑於供股股份未獲全數認購，董事局認為接納所有有效的額外申請（據此申請認
購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及向有關申請人全數配發及發行彼等各自申請之供
股股份數目乃屬公平公正。根據額外申請表格申請認購額外供股股份之股東所申
請之合共10,110,844股供股股份將會按彼等申請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全數配發。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星期二）以平郵方式寄予
該等申請人之登記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就董事局所確知，緊接供股完成前及緊隨供股完成後之本公司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僅供說明之用：

股東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概約%

謝榮基（附註1） 131,605,625 27.46% 197,408,436 27.46%

極好控股有限公司（附註2） 29,355,875 6.13% 44,033,812 6.13%

呂國平（附註3） 25,000 0.01% 25,000 0.00%

公眾人士
包銷商 – – 74,127,261 10.31%

其他公眾股東 318,198,117 66.40% 403,182,416 56.10%

總計 479,184,617 100.00% 718,776,925 100.00%

附註：

1. 包括謝榮基透過其全資公司（即Fully Interest Limited）持有之96,148,125股股份。

2. 極好控股有限公司由梁玉潔全資擁有。

3. 呂國平先生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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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換股票據作出之調整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未償還本金額為36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由於進行供股，未償還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及於未償還可換股票據隨附之所有換
股權獲行使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將按下文所述作出調整：

於本公告
日期未償還
可換股票據
之本金額

調整前
每股股份
之換股價

調整後
每股股份
之換股價

調整前
所有未償還
可換股票據

隨附之
換股權獲

行使而可予
發行之

股份數目

調整後
所有未償還
可換股票據

隨附之
換股權獲

行使而可予
發行之

股份數目
港元 港元 港元

365,000,000 0.16 0.14 2,281,250,000 2,607,142,857

有關調整將由記錄日期翌日（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開始生效。本公司之核數
師已審閱有關調整，並以書面確認有關調整乃根據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而進行。

承董事局命
標準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譚德華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鄭偉強先生、譚德華先生及曾靜雯女士，而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陳子傑先生、陳炎波先生及王礫先生。


